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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发〔2016〕34号

中共洛阳理工学院委员会

关于调整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各党委、党总支：

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，经校党委研究，决定对我校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苟义伦

副组长：屈凌波   陈  岩   葛  玻   曹国杰

成  员：李大宏   郭  强   韩洪涛   宋建新   王大力  

田丽霞  宁建辉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委办公室。

              中共洛阳理工学院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18日
	中共洛阳理工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16年6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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